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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urvey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行政区划  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宪法规定，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3)自治州分为

县、自治县、市；(4)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5)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6)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别

行政区。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自 2017 年年报和 2018 年定期报表

开始使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该

分类是由国家统计局组织修订，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布。

这次修订是在 2011 年分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活

动特点，参照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 ISIC/Rev.4）进行的。修订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共有门类 20 个，大类 97 个，中类 473

个，小类 1382 个。 

法人单位数  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在当年

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

织的数量。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

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

国有独资公司。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

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

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

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联营企业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

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

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

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

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

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

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

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

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其他企业  指上述企业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

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有关法律的规

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和亏

损的企业。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

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有关法律的规

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

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

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

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港、澳、台商的

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

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

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原《外国企

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

伙企业等。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

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

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和亏损的

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

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

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

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

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

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

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

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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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原《外国企业或

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

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